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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審定會 

第2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年11月10日（星期二）上午9時 

二、地點：經濟部簡報會議室 

三、主席：曾政務次長兼召集人文生         紀錄：陳專員柏儒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如會議簽名冊） 

五、主席致詞：（略） 

六、報告事項： 

(一)報告案一：第1次審定會會議結論辦理情形(如附件1) 

委員發言重點：無。 

決定：洽悉。 

(二)報告案二：各再生能源分組會議辦理情形(如附件2) 

委員發言重點：無。 

決定：洽悉。 

(三)報告案三：「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聽證會作業規劃(如附件3) 

委員發言重點： 

聽證會作業規劃須依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要求之標準流程進行安排。 

決定：洽悉。 

七、討論案： 

(一)討論案一：「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使用參數(如附件4) 

委員發言重點： 

1. 躉購分類與容量級距： 

(1) 太陽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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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有關新增一地兩用之躉購分類，因其設備與施工

工法與地面型無太大差異，主要差異產生於支架

架高之衍生成本，建議維持分組會議之共同意
見，即躉購分類維持與109年度相同。 

B. 太陽光電各設置類型仍持續推動，為反映不同裝

置容量成本差異，及各類級距市場穩定成長，建
議維持現行之容量級距。 

(2) 風力發電 

國內發展環境穩定，建議110年度維持109年度級距
與分類，未來可蒐集浮動式離岸風電相關資訊並進

行研究評估。 

(3)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 

考量小水力發電案例有限與參數資料完整性，短期

不宜區分過多或過小的級距，避免造成水資源無法

有效利用，依現有案例設置規模區分為1瓩以上不
及2,000瓩與2,000瓩以上不及20,000瓩，期在經濟

可行下，妥善利用各區水資源。 

2. 太陽光電 

(1) 為反映市場現況、時空背景及未來推動政策，合理

成本區間建立方式以透過較具計算邏輯之統計方

法為精進作法，並依各類型級距建立不同合理成本
區間以反映不同類型級距下之成本規模。 

(2) 躉購費率係以市場實際成本及未來國際預估之成

本發展趨勢進行計算，若未來考量相關推動政策
下，可針對成本未來發展趨勢進行調整。 

(3) 業者因受 COVID-19(武漢肺炎)影響而反映希望可

延長寬限期限，故建議朝減少國際降幅方式，減輕
業者完工壓力。 

(4) 考量目前設置案件多使用國內模組，且台灣設置市

場較為活躍，相關零組件及施工工人需求較高，期
初設置成本下降幅度相對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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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風力發電 

(1) 陸域風電已是相當成熟之技術，可自由選擇直、轉

供方式銷售電能。 

(2) 離岸風電第3階段區塊開發規劃採競比方式，故110

年度離岸風電躉購費率僅適用於遴選案未簽約容

量業者。 

4. 生質能及其他再生能源 

(1) 躉購費率之審議，係以公信力、客觀性等原則，若

無法掌握代表性案例，較難及時因應產業需求及調
整費率，建議未來可參考環保署回收清除處理費用

之訂定方式和稽核認證辦法。 

(2) 建議未來應探討個案設置下衍生之成本、費用及其
收益，以完善躉購費率之合宜性。 

(3) 依「再生能源發電設備設置管理辦法」規定，廢棄

物發電設備之料源須經處理製成較直接燃燒可有
效減少污染及提升熱值之燃料，且轉換為電能之發

電效率須達25%以上；而一般垃圾焚化場係直接燃

燒生垃圾，發電效率約18%-19%，與現行「廢棄物
發電設備」規範有所差異，尚非我國躉購費率獎勵

對象。 

(4) 為鼓勵及誘發其他再生能源之推廣設置，針對生質
能有厭氧(沼氣)、小水力發電之躉購費率，建議維

持穩定。 

(5) 裝置容量級距大於2MW至20MW之小水力發電費
率，因參採數據資訊較少，恐代表性不足，建議可

就費率水準值再行考量，以鼓勵發展。 

(6) 依近3年生質能有厭氧消化設備(沼氣)設置案例成
本資訊，110年度躉購費率將較109年度微幅調降；

建議配合相關部會(如農委會、環保署)推動畜牧糞

尿資源化利用政策，以政策獎勵方式鼓勵國內生質
能沼氣發展，爰建議110年度躉購費率不依費率計

算結果調降，仍維持109年度費率水準，即5.1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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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度。 

(7) 考量小水力發電2MW 以上尚無新增完工案例，故

建議以政策獎勵方式支持業者投入，110年度躉購
費率不依費率計算結果調降，仍維持109年度費率

水準，即2.8599元/度。 

(8) 考量目前國內地熱案例多在開發建置，尚無新增完
工案例，現階段以政策獎勵方式鼓勵業者開發，故

建議維持110年度參採數值，待有實際設置案例

後，再行滾動檢討。 

5. 平均資金成本率 

(1) 110年度平均資金成本率計算數值為5.05%，除無風

險利率受全球貨幣寬鬆政策與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呈現下跌外，其餘各項參數相較109年度無明顯差

異。為提高業者投資量能及意願，促進推廣目標量

之達成，在考量前後期參與者有相同之合理報酬基
礎下，原則同意110年度一般再生能源維持5.25%。 

(2) 離岸風電在遴選風場帶動下，其設置與融資風險已

與過往不同，原則同意110年度離岸風電平均資金
成本率採實際計算數值，並考量利率以0.25%為一

碼之作法調整為5.75%。 

決議： 

1. 原則同意除小水力發電躉購費率類別、分類及容量級

距，調整為區分1瓩以上不及2,000瓩與2,000瓩以上不

及20,000瓩；其餘維持與109年度相同。 

2. 110年度各類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

參數原則同意如表1、表2。 

3. 110年度各類別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如表3、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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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110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表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
置成本 
(元/瓩) 

運維
比例
(%) 

年售電量
(度/瓩年) 

平均資金
成本率

(%) 

躉購期間
(年) 

太陽 
光電 
第一期 

(上半年) 

屋頂型 

1瓩以上未達 20瓩 55,900 4.39 

1,250 5.25 20 

20瓩以上未達 100瓩 44,600 3.83 

100瓩以上未達 500瓩 41,500 3.62 

500瓩以上 41,100 3.66 

地面型 1瓩以上 41,800 2.94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7,800 2.58 

太陽 
光電 
第二期 

(下半年) 

屋頂型 

1瓩以上未達 20瓩 55,900 4.39 

20瓩以上未達 100瓩 44,600 3.83 

100瓩以上未達 500瓩 41,500 3.62 

500瓩以上 41,100 3.66 

地面型 1瓩以上 41,800 2.94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7,800 2.58 

 

表 2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除外)電能躉購費率計算公式使用參數表 

再生
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期初設置成本 

(元/瓩) 

運維 
比例 
(%) 

年售 
電量 

(度/瓩年) 

平均資
金成本
率(%) 

躉購期間 
(年) 

風力 
發電 

陸域 

1瓩以上不及 30瓩 143,400 1.29 1,750  

5.25 

20 

30瓩以上 

有安裝或具
備 LVRT者 

41,100 5.82 
2,500 

無安裝或具
備 LVRT者 

40,100 5.97 

離岸 1瓩以上 154,100 2.79 3,750  5.75 

小水
力 

無區分 
1瓩以上不及 2,000瓩 133,400 1.78 4,200 

5.25 

2,000瓩以上不及
20,000瓩 

110,400 2.11 4,350 

地熱 無區分 1瓩以上 278,600 3.74 6,400 

生質
能 

無厭氧 
消化設備 

1瓩以上 65,500 15.20 5,700 

有厭氧 
消化設備 

1瓩以上 206,400 8.06 6,600 

廢棄
物 

無區分 1瓩以上 80,200 27.25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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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10年度太陽光電電能躉購費率 

再生能

源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第一期上限費率(元/度) 第二期上限費率(元/度) 

太陽 

光電 

屋頂型 

1瓩以上未達20瓩 5.6281 5.6281 

20瓩以上未達100瓩 4.2906 4.2906 

100瓩以上未達500瓩 3.9227 3.9227 

500瓩以上 3.8980 3.8980 

地面型 1瓩以上 3.7236 3.7236 

水面型

(浮力式) 
1瓩以上 4.1204 4.1204 

註1：110年度起依電業法提撥電力開發協助金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躉購費率加計「發

電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例」規定之提撥費率。 

註2：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需求

及情勢變遷之必要，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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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10年度再生能源(太陽光電除外)電能躉購費率 

再生能源
類別 

分類 裝置容量級距 躉購費率(元/度) 

風力 
發電 

陸域 

1瓩以上未達 30瓩 7.7725 

30瓩以上 
有安裝或具備 LVRT者 2.3041 

無安裝或具備 LVRT者 2.2721 

離岸 1瓩以上 

固定 20年躉購費率 4.6568 

階梯式躉購費率 
前 10年 5.3064 

後 10年 3.5206 

生質能 

無厭氧 
消化設備 

1瓩以上 2.6884 

有厭氧 
消化設備 

1瓩以上 5.1176 

廢棄物 無區分 1瓩以上 3.9482 

小水力 無區分 

1瓩以上不及 
2,000瓩 

3.1683 

2,000瓩以上不及
20,000瓩 

2.8599 

地熱 無區分 1瓩以上 
固定 20年躉購費率 5.1956 

階梯式躉購費率 
前 10年 6.1710 
後 10年 3.5685 

註1：離岸風力發電設備適用本表之躉購費率者，於躉購期間當年度發電設備實際發電

量每瓩4,200度以上且不及每瓩4,500度之再生能源電能，依固定20年躉購費率之百

分之七十五躉購，躉購費率為3.4926元/度；躉購期間當年度發電設備實際發電量

每瓩4,500度以上之再生能源電能，依固定20年躉購費率之百分之五十躉購，躉購

費率為2.3284元/度。 

註2：固定20年躉購費率與階梯式躉購費率係擇一適用，擇定適用之後不得變更。倘終

止契約改依電業法直供或轉供者，須依已躉購期間實際發電量計算並返還固定二

十年躉購費率與階梯式躉購費率之差額。 

註3：110年度起依電業法提撥電力開發協助金之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其躉購費率加計「發

電設施與輸變電設施電力開發協助金提撥比例」規定之提撥費率。 

註4：經濟部得視再生能源發電技術進步、成本變動、目標達成及相關因素，或視實務

需求及情勢變遷之必要，召開審定會檢討或修訂之。 

 

(二)討論案二：躉購費率獎勵機制(如附件5) 

委員發言重點： 

1. 離島地區躉購費率獎勵機制、區域費率加成機制及綠

能屋頂全民參與獎勵機制，可有效帶動太陽光電產業
及區域發展、緩解用電需求，並促進再生能源發電設

備設置，建議維持相關獎勵機制。 

2. 高效能模組躉購費率加成、原住民與偏遠區域加成、
一地兩用設置型態加成及風雨球場躉購費率加成等機

制，考量加成比例不應產生疊加效果，故上述各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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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成本之加成獎勵機制，建議以費率外加方式反映。 

3. 原住民與偏遠區域加成獎勵： 

考量 109 年度除屋頂型外，其他太陽光電類型亦開始
於原住民地區進行案場設置，故建議 110 年度設置於

原住民與偏遠區域之太陽光電，躉購費率加成 1%。 

4. 風雨球場躉購費率加成機制： 

建議校園風雨球場應反映衍生支架成本，依據蒐集資

料計算結果，建議可將加成比例調高至 10%，並以地

面型費率進行加成。另考量公益性及教學需要，若有
施作金屬浪板工程，躉購費率則再外加 4%。 

5. 一地兩用設置型態加成獎勵機制： 

應先就獎勵態樣名詞用語及對象予以明確，建議先就
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轄為主，範疇包含農電共

生、漁電共生及高速公路停車棚等三種態樣，另為反

映案場規模及支架成本，建議此三種型態給予地面型
費率加成 6%。 

6. 太陽光電生態累積效應公積金： 

生態累積效應公積金為太陽光電設置所產生，為專款
專用。惟考量尚屬制度推動初期，故繳納生態累積效

應公積金者，建議未來待蒐集足夠相關資訊後，再行

研議躉購費率反映方式。 

7. 太陽光電租金費用： 

躉購費率之訂定已考量相關報酬及開發費用，且租金

非建置必要費用，為業者在已知費率下評估後的選
擇，故建議租金不以再外加方式反映。 

8. 太陽光電費率起算時點： 

針對費率適用時點部分，基於不論採簽約日或完工
日，皆應適度規範完工期限，建議仍維持現行機制，

即完工費率搭配寬限期做法。 

9. 太陽光電費率適用寬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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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同意維持 109年度作法，但建議 10MW以上或併

聯 69kV且有建置或共用升壓站者，自取得同意備案之

日起 24個月內完工者，適用同意備案時之躉購費率；
而針對第三型發電設備需併聯 69kV 且有建置或共用

升壓站者，自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 12個月內完工者，

適用同意備案時之躉購費率。 

10. 因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完工期： 

108 年度取得同意備案者，受申請海岸防護許可或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影響，以致無法於 109年底
前完工者，依 108年度費率公告第 19點規定，屬情勢

變遷之必要，建議於審定會中依佐證資料決議處理機

制。 

11. 階梯式躉購費率機制： 

離岸風電、地熱發電建議維持 109 年度作法，採行固

定 20 年躉購費率或階梯式躉購費率擇一適用，且選
擇適用後即不得變更。但針對 110 年度起簽約而提前

終止者，建議增訂公告條文返還費用差額並適用固定

費率，以維持階梯式躉購費率機制訂定之目的。 

決議： 

1. 高效能模組躉購費率加成、原住民與偏遠區域加成、

一地兩用設置型態加成及風雨球場躉購費率加成等機
制，其加成比例以費率外加方式反映。 

2. 離島地區躉購費率加成機制維持109年度作法，海底電

纜未與本島聯結時，躉購費率加成比例為15%；海底
電纜與本島聯結時，躉購費率加成比例為4%。 

3. 太陽光電高效能模組躉購費率加成機制維持109年度

作法，其電能躉購費率加成6%。 

4. 區域費率加成機制維持109年度作法，設置於北北基、

桃竹苗及宜花之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其電能躉購費率

加成15%。 

5. 綠能屋頂全民參與獎勵機制與對象維持109年度作



10 

法，其電能躉購費率加成3%。 

6.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設置於原住民或偏遠地區者，其電

能躉購費率加成1%。 

7. 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取得教育部風雨球場認可者，其電

能躉購費率以地面型費率加成10%；若有施作金屬浪

板工程，躉購費率則再外加4%。 

8.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農電共生、漁電共生

及高速公路停車棚等設置型態，以地面型費率加成

6%。 

9. 繳納生態累積效應公積金者，待蒐集足夠相關資訊

後，再行研議躉購費率反映方式。 

10. 太陽光電租金費用不以外加方式反映。 

11. 太陽光電躉購費率適用寬限期：以10MW以上及有無

建置升壓站作為費率適用寬限期之區分標準： 

(1) 第三型(無併聯、建置或共用69kV升壓站)：寬限期
4個月； 

(2) 第一、二型(無併聯、建置或共用69kV升壓站)：寬

限期6個月； 

(3) 10MW 以上或併聯69kV 且有建置或共用升壓站

者，自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24個月內完工者，適

用同意備案時之躉購費率； 

(4) 第三型發電設備需併聯69kV 且有建置或共用升壓

站者，自取得同意備案之日起12個月內完工者，適

用同意備案時之躉購費率。 

12. 因不可歸責或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完工期，屬情勢變遷

之必要，將於審定會中依佐證資料決議處理機制。 

13. 離岸風電、地熱發電維持109年度作法，採行固定20

年躉購費率或階梯式躉購費率擇一適用，但選擇適用

後即不得變更。110年度起簽約而提前終止者，增訂公

告條文返還費用差額並適用固定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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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離岸風電考量財務支出控管機制，維持109年度作法採

二階段，第一階段為年售電量達到4,200度瓩以上時，

躉購費率打75折；第二階段為年售電量達到4,500 度
瓩以上時，躉購費率打5折。 

(三)討論案三：「110年度再生能源電能躉購費率及其計算公式」

草案(如附件6) 

委員發言重點：無。 

決議： 

1. 修正公告草案第四點第二款第六目文字規定，建議一
地兩用加成獎勵對象以正面列舉(漁電共生、農電共生

及高速公路服務區停車場)，並新增土地利用之法源依

據，且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進行核准和認定。 

2. 請主管機關妥為處理草案預告作業。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11時40分) 


